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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合作框架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除黑磷、气凝胶外，公司暂无本协议提及的其他相关产品或技术，目前

尚处于技术探索阶段，未来能否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时间进度取得技术突破并形

成商业化成果具有不确定性，能否给公司带来收益具有不确定性。截至目前，

黑磷和气凝胶尚处于中试放大阶段，尚不具备商业化条件，尚未在公司合并报

表层面形成收入和利润。 

●本协议的签订预计不会对公司2021年度业绩产生影响，对公司长期发展

的影响将需视后续具体业务合作的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本协议为框架协议，后续具体合作内容及合作方式等事项尚需双方进一

步协商确定，并以双方后续签订的具体合同为准，后续合同的签订及合同内容

存在不确定性。 

●本协议系双方基于合作意愿而达成的战略性、框架性约定，无需提交公

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后续将根据合作事项的进展情况履行相应的决

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2021年8月15日，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

“兴发集团”）与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以下简称“深圳先进院”）

签订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以下简称“本协议”）。具体内容如下： 

一、合作对方基本情况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由中国科学院、深圳市人民政府及香港中

文大学于2006年2月共同建立，经过多年建设，构建了以科研为主的集科研、

教育、产业、资本为一体的“微创新体系”，由九个研究平台、国科大深圳先

进技术学院、多个特色产业育成基地、多支产业发展基金、多个具有独立法人

资质的新型专业科研机构等组成，拥有员工近2600人、学生逾1700人。深圳先

进院近年来在新材料领域布局建设了先进材料科学与工程研究所、武汉中科先

进技术研究院等研发平台，在电子材料、新能源材料、生物材料等方向取得了

多项研发成果。 

二、框架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乙方：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一）合作原则 

落实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充分利用科研机构的技术、人才资源以及先进、

成熟的科技成果，利用企业的生产条件及市场运作，共同研发科研成果并尽快

转化为生产力。双方发挥各自优势，通过多种形式开展全面合作，共同构建产

学研联盟的创新体系，推进企业与科研机构的全面科技合作，实现双赢。  

（二）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 

（1）根据实际产业发展技术需求，每年与乙方一起协商拟定合作课题，

协助乙方共同推进课题实施。 

（2）为乙方科研人员（包括研究生）提供与甲方人员交流沟通渠道，为



其科学研究素材的获取提供便利。 

（3）根据科研需要，甲方为乙方科研人员和研究生提供科研、学习和实

习实践基地。 

（4）为乙方进行科学研究提供良好的扩大生产试验条件等人力、财力、

物力支持，为完成科研任务创造必要条件。 

（5）积极组织转化运用乙方的科技成果。 

2.乙方： 

（1）根据甲方实际产业需求，每年与甲方一起协商拟定课题，推进课题

按计划实施。 

（2）为甲方的长远发展、战略定位和提高企业的自主创新能力提供科技

支持，促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和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3）为甲方技术人员提供与科研人员（包括研究生）交流沟通渠道，并

提供必要技术培训，提升甲方科研人员整体素质和水平。 

（4）根据工作需要，乙方为甲方培养技术骨干人才，并推荐优秀毕业生

到甲方就业。 

（5）积极向甲方推荐合适的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等科技成果（可优

先转让或联合开发）。 

（三）合作内容 

1.项目合作 

双方决定在战略新兴材料开发和甲方产品高端化、功能化、定制化开发等

领域开展合作，坚持以项目为载体，推动项目研发的全周期合作。重点合作项

目包括： 

（1）黑磷单体制备放大及下游应用技术研究。一是实现黑磷原材料的吨

级制备，并在1-2个核心方向上实现黑磷的大规模应用；二是围绕兴发集团产



业开展黑磷相关技术布局，推动产业升值。 

（2）磷酸铁锂制备技术开发。一是1年内完成磷酸铁中试生产线搭建，形

成完整的工艺技术包，同时搭建电池中试软包检测线；二是2年内完成磷酸铁

锂中试生产线搭建，形成完整的工艺技术包；三是同步探索耐低温磷酸铁锂的

工艺路线。 

（3）光伏胶制备及应用技术开发。一是完成有机硅光伏组件密封材料的

配方开发，并实现万吨级产线的运行生产，确保产品各项性能指标达到业内领

先水准；二是开发出有机硅光伏组件封装剂以替代传统的EVA背膜，实现下一

代光伏封装技术，推动光伏产业升级。 

（4）新型高效催化剂制备技术开发。一是开发可降解材料用催化剂的制

备技术，力争通过2-3年时间实现技术突破；二是围绕现有加氢产业大量应用

的进口催化剂开展技术攻关，力争实现国产化替代。 

（5）气凝胶产业化及下游应用技术开发。一是根据500L放大实验情况，

完善以水玻璃为原料、常压制备气凝胶粉体的工艺技术方案，形成完整的工业

化装置建设方案；二是继续开展气凝胶粉体下游应用技术开发，明确1-2个可

大量使用气凝胶粉体的领域，实现气凝胶的工业化应用。 

（6）有机硅体系智能微胶囊制备及下游应用技术开发。一是完成有机硅

改性聚氨酯微胶囊壳材体系建立，并确保其能适用于多种应用场景；二是针对

纺织、电子级热管理、电子显示等多个领域，开发相应的微胶囊产品，并达到

行业领先水平。 

2.团队建设 

乙方投入全面合作的研究人员数量不少于30人，甲方投入全面合作的全职

研究人员数量不少于30人，双方共同打造3-5个长期专注于战略新兴材料的联

合创新团队。 



根据工作需要，甲方每年选派10名以上优秀科技人员在乙方进行学历提升

或专项培训，并为乙方研究生提供实习实践基地；乙方为甲方培养技术骨干人

才，并推荐优秀毕业生到甲方就业。 

3.合作期限及经费支付 

双方合作期限为：5年。 

合作期间，项目合作经费采取“一事一议”机制，按照具体合作项目约定

合作内容、经费规模、支付方式和验收考核方式等具体事项。 

合作期限届满后，双方可以另行签订协议继续合作。 

4.知识产权 

双方合作期间形成技术的知识产权等成果，双方共享，可在甲方及所属企

业使用，需对外转让的双方友好协商确定。 

（四） 协议的生效 

本协议自双方法人代表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协议的签订有利于公司依托深圳先进院的技术研发优势，提升产品研发

和科技创新能力，加快推动公司在化工新材料及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布局，积极

抢占行业制高点，有效助力公司高质量发展。 

本协议仅为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后续具体合作内容及合作方式等事项尚需

双方进一步协商确定，预计不会对公司2021年度业绩产生影响，对公司长期发

展的影响将需视后续具体业务合作的推进和实施情况而定。 

四、风险提示 

（一）除黑磷、气凝胶外，公司暂无本协议提及的其他相关产品或技术，

目前尚处于技术探索阶段，未来能否按照本协议约定的时间进度取得技术突破

并形成商业化成果具有不确定性，能否给公司带来收益具有不确定性。截至目



前，黑磷和气凝胶尚处于中试放大阶段，尚不具备商业化条件，尚未在公司合

并报表层面形成收入和利润。 

（二）本协议为框架协议，后续具体合作内容及合作方式等事项尚需双方

进一步协商确定，并以双方后续签订的具体合同为准，后续合同的签订及合同

内容存在不确定性。 

（三）本协议系双方基于合作意愿而达成的战略性、框架性约定，无需提

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公司后续将根据合作事项的进展情况履行相应

的决策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兴发化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8月 16日 


